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第四十四條修正草案總說明
為健全信用卡市場之發展及保障持卡人權益，財政部前於八十二年六月三十日依據銀行法第四十七條之一訂定「信用卡業務管理辦法」，至一百零三年一月七日共經六次修正，並已修正名稱為「信用卡業務機構管理辦法」。鑑於現行實務上，信用卡發卡機構經核准辦理雙幣信用卡業務時，發卡機構對持卡人國外刷卡交易款項係以與持卡人約定之外幣金額收取，同時帳單揭露內容亦需包括該約定外幣金額及折算約定外幣日期，爰本次針對前開雙幣信用卡作業模式，修正第四十四條第二項第四款有關信用卡發卡機構通知持卡人之帳單揭露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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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條  發卡機構應按期將持卡人交易帳款明細資料，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

      前項明細資料應充分揭露下列資訊：
一、持卡人信用額度及預借現金額度。

二、起息日、循環信用利率及其適用期間。

三、帳款結帳日、繳款截止日、當期新增應付帳款、溢繳應付帳款及最低應繳金額。
四、每筆交易之交易日期、入帳日期、交易項目、交易金額、及國外交易之交易國家或地區、幣別、折算新臺幣金額或約定外幣及其折算日期。

五、各項費用之計收標準及收取條件。各項費用之收取金額，並應逐筆分別列示。

六、已動用循環信用者，應分別列示前期餘額、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所收取之利息及違約金。

七、當期應付帳款如持卡人未來每期僅依約繳交最低應繳金額時，其繳清全部帳款所需之時間及應繳納之總金額。

八、持卡人就全部或部分應付帳款採固定期數之分期還款方式清償時，其每期應繳納之本金、利息、費用、未到期金額及應付總費用年百分率。

九、發卡機構當年度截至當期已向持卡人收取之利息及費用之累計金額。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發卡機構所提供之交易帳款明細資料與本條規定不符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調整。
	第四十四條  發卡機構應按期將持卡人交易帳款明細資料，以書面或事先與持卡人約定之電子文件通知持卡人。

      前項明細資料應充分揭露下列資訊：
一、持卡人信用額度及預借現金額度。

二、起息日、循環信用利率及其適用期間。

三、帳款結帳日、繳款截止日、當期新增應付帳款、溢繳應付帳款及最低應繳金額。
四、每筆交易之交易日期、入帳日期、交易項目、交易金額、及國外交易之交易國家或地區、幣別、折算新臺幣金額及折算新臺幣日期。

五、各項費用之計收標準及收取條件。各項費用之收取金額，並應逐筆分別列示。

六、已動用循環信用者，應分別列示前期餘額、計入循環信用本金之帳款、所收取之利息及違約金。

七、當期應付帳款如持卡人未來每期僅依約繳交最低應繳金額時，其繳清全部帳款所需之時間及應繳納之總金額。

八、持卡人就全部或部分應付帳款採固定期數之分期還款方式清償時，其每期應繳納之本金、利息、費用、未到期金額及應付總費用年百分率。

九、發卡機構當年度截至當期已向持卡人收取之利息及費用之累計金額。

十、其他經主管機關規定之事項。

      發卡機構所提供之交易帳款明細資料與本條規定不符者，應於本辦法修正施行之日起一年內調整。
	鑑於現行實務上，信用卡發卡機構經核准辦理雙幣信用卡業務時，發卡機構對持卡人國外刷卡交易款項係以與持卡人約定之外幣金額收取，同時帳單揭露內容亦需包括該約定外幣金額及折算約定外幣日期，爰為符合發卡機構辦理雙幣卡業務之實務作業，配合酌修第二項第四款規定，於通知持卡人帳單之應揭露事項新增約定外幣金額及其折算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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